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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審查會設置要點總說明 

依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申請

獎勵，除辦理優先採購軍品獎勵外，獎勵主體應邀集學者專家及有關機

關（構）之代表組成審查會實施審查。另國防部為辦理廠商申請獎勵案

之審查，建立審查會公正及利益迴避機制，爰訂定「列管軍品合格廠商

獎勵審查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之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審查作業及相關人員之定義。(第二點) 

三、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審查會任務。（第三點） 

四、審查會評審委員之組成。（第四點） 

五、審查會會議之召開、決議、評審委員無法出席時之代理人、會議不

公開及保密義務。（第五點） 

六、審查會工作小組之組成及任務。（第六點） 

七、審查作業不當利益禁止及保密規定。（第七點） 

八、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應迴避事由。(第八點) 

九、違反本要點應採取之措施。(第九點) 

十、評審委員無給職及經費來源。（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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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審查會設置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列

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所定列管軍品合格廠商

申請獎勵案件(以下簡稱申請案件)

之審查，設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

審查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

本要點。 

一、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二、依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辦法第四

條規定，獎勵主體應邀集學者專家

及有關機關（構）之代表組成審查

會，審查列管軍品合格廠商獎勵之

申請案件，及為使申請案件審查作

業，達到公平之目標，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審查作業，指辦理申請

案件之行政及評審作業。 

本要點所稱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指

本會評審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 

一、第一項明定審查作業之涵義。 

二、第二項明定審查作業相關人員之涵

義。 

三、本會任務如下： 

（一）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案件之審

議事項。 

（二）其他有關列管軍品合格廠商

獎勵之事項。 

本會任務。 

四、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部業管常

務次長兼任，綜理審查作業事宜；

並置副召集人一人，由資源規劃司

司長兼任，襄助召集人處理審查作

業事宜。 

本會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外，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擔任： 

（一）本部所屬機關（構）、部隊

及學校： 

1.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副參謀

長。 

2.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副參謀

長。 

3.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副參謀

長。 

4.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副參

謀長。 

5.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

長室助理次長。 

一、第一項明定本會置召集人及副召集

人。 

二、第二項明定本會評審委員之組成。 

三、第三項明定第二項第三款有關機關

代表評審委員審查案件之類型。 

四、第四項明定本會評審委員，原則上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五分之二。

如因評審委員由指定職務擔任或已

徵詢推薦遴選，仍無法達到五分之

二性別比例時，本會評審委員組成

得不受性別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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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

參謀次長室助理次長。 

7.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

長室助理次長。 

8.國防部參謀本部通信電子資

訊參謀次長室助理次長。 

9.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

長室助理次長。 

10.國防部軍備局副局長。 

11.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二）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一人至三

人。 

（三）有關機關(構)： 

1.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

司代表一人。 

2. 經濟部工業局代表一人。 

3. 承貸銀行代表各一人。 

4. 技術投資或授權單位代表

各一人。 

5. 資金投資單位代表各一

人。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評審委

員以審查捐（補）助申請案件為

限；第三目評審委員以審查融資及

優惠利率申請案件為限；第四目評

審委員以審查技術投資或授權申請

案件為限；第五目評審委員以審查

資金投資申請案件為限。 

本會之組成，其成員原則上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低於五分之二。 

五、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代行主席職務。 

    本部及有關機關(構)代表之評審委

員因故未能出席時，得指定代理人

出席。 

會議之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一、第一項明定本會開會之主席。 

二、第二項明定本部及有關機關（構）

代表之評審委員因故未能出席之代

理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會議決議人數比例規

定。 

四、第四項明定本會會議不對外公開及

參與會議人員保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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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本會會議不對外公開，審查作業相

關人員對於會議討論情形及決議事

項，應負保密義務。 

六、本會設工作小組，置工作小組成員

若干人，由資源規劃司科技企劃處

人員兼任，任務如下： 

（一）負責審查作業行政事項。 

（二）依申請案件所涉領域，邀請

相關學者專家及機關(構)代

表出席。 

工作小組得於會前召開工作會議，

就申請案件進行初審作業，提供初

審意見或分析說明，供本會審查參

考。 

一、第一項明定本會工作小組組成及任

務。 

二、第二項明定工作小組得於會前召開

初審會議，擬具初審意見供評審委

員審查參用。 

七、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應致力於客觀、

公正之審查程序，審查過程應不為

或不接受任何請託、關說，且不得

藉由審查作業使本人或第三方獲取

直接或間接之不當利益，以確保審

查作業品質。 

為使審查作業相關人員對審查作業應遵

守之規範明確，明定審查作業應遵守原

則；不當利益包括共同掛名主持、授權

使用、合作研究等態樣。 

 

八、審查作業相關人員與申請案件廠商

負責人(以下簡稱申請人)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

與審查作業： 

（一）具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

定情形：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申請

案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

申請案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3.現為或曾為申請案件之代理

人、輔佐人。 

4.於申請案件，曾為證人、鑑

定人。 

一、第一項明定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應自

行迴避之事由。 

二、考量第一項各款審查作業相關人員

與申請人間之關係態樣多元，是否

應自行迴避或有疑義，爰於第二項

明定本部得對自行迴避之爭議或疑

義，進行實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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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企業關係： 

1.本人或其配偶、子女與申請

人間近三年曾有僱傭、委任

或代理關係。 

2.本人或其配偶、子女與申請

人間近三年曾有價格、利率

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

資金借貸、投資、背書、保

證等財務往來。 

3.本人或其配偶、子女擔任申

請人任職企業之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但以官股代表

身分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者，

不在此限。 

本部對審查作業相關人員，就前項

各款所列應自行迴避之情形有爭議

或疑義者，得進行實質認定。 

九、本部辦理審查作業時，如發現審查

作業相關人員有違反本要點之情

事，應採取下列適當措施： 

（一）依職權命其迴避。 

（二）違反第五點第四項之保密規定或

有其他影響審查結果者，得中止

其執行審查，並重新辦理審查。 

（三）審查作業相關人員，屬本部人員

者，視情節輕重懲處之；屬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構)代

表之評審委員者，不得擔任本會

評審委員。 

為維護審查公正性，明定審查作業相關

人員違反本要點應採取之適當措施。 

十、本會評審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

規定支給出席費、審查費及交通

費。 

本會辦理審查作業所需全般經費，

由本部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一、第一項明定本會評審委員為無給

職。 

二、第二項明定本會審查作業經費來

源。 

 


